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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5 月 6

日以电话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5人，亲自出席董事 5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爱文女士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经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通过后，公司
拟选举罗爱文女士、罗爱明先生、雷梓豪先生、叶锐新先生、程卫安先生、邱礼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非独立董事的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罗爱文女士、罗爱明先生、雷梓豪先生、叶锐新先生、程卫安先生、邱礼冕先生简历详见同日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第五届董事就任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表决结果如下：
①提名罗爱文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5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审议通过。
②提名罗爱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5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审议通过。
③提名雷梓豪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5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审议通过。
④提名叶锐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5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审议通过。
⑤提名程卫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5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审议通过。
⑥提名邱礼冕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5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第四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资格审核通过后，公司拟选举晁尚伦先生、陈文建先生、陈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独立董事的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陈丽华女士已按照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晁尚伦先生和陈文建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其本人已书面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晁尚伦先生、陈文建先生、陈丽华简历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第五届独立董事就任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仍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表决结果如下：
①提名晁尚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5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审议通过。
②提名陈文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5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审议通过。
③提名陈丽华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5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公告》。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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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5 月 6 日
以电话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
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毅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经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新一届监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拟选举谢玉兰女士、
贺映平女士两人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
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后， 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它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表决结果如下：
①提名谢玉兰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3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

票数 0票，审议通过。
②提名贺映平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同意票数 3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

票数 0票，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逐项表决。
谢玉兰女士、贺映平女士的简历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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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
举工作。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 事的议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
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本届董事会 同意提名罗爱文女士、罗爱明先生、雷梓豪先生、叶锐新
先生、程卫安先生、邱礼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陈文建先生、晁尚伦
先生、陈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陈丽华女士已按照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陈文建先生、晁尚伦先生尚
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文建先生、晁尚伦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
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 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拟
聘任独立董事兼任境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均不超过三家， 且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与承诺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仍将继续依照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罗爱文女士：1965年 2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 1986年 6月至 1988年 10月任职于东莞市城区包

装厂，1988年 11月至 1990年 3月东莞市城区包装厂财务部任会计，1990 年 3 月至 2002 年 9 月任职
于飞鹏工业，2002年 10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任总经理、执行董事等职，现任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
东莞市政协常委、东莞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世界莞商会常务副会长、东莞市妇联兼职副主席、东
莞市女企业家联合会会长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罗爱文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7,216,910 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
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95.28%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东“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8.40%的份额。 罗爱文女士与公司董事雷梓豪先生为母子关系，与公司董事罗
爱明先生为姐弟关系。 除此以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罗爱文女士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罗爱明先生：1973年 1月生，本科。 1998年 11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任公司采购主管、仓库主

管、生产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同时担任东莞市企业家协会第五届理事、东莞市企业联合
会常务理事、东莞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电梯分会会长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罗爱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893,378 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
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4.72%的股份， 持有公司股东“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10.00%的份额。 罗爱明先生与公司实控人、董事长罗爱文女士为姐弟关系，是一致行动人；与公司
董事雷梓豪先生为舅甥关系，除此以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罗爱明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雷梓豪先生：1991年 4月生，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本科，2017 年 8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
任采购部管理员、生产总监助理；现任公司售后服务副总裁，同时担任“东莞市中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东莞市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东莞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雷梓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雷梓豪先生与公司实控人、董事长罗爱文女
士为母子关系，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罗爱明先生为舅甥关系，除此以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雷梓豪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叶锐新先生：1979年 12月生，本科。 2002年 7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任公司机械工程师、产品
组长、技术经理、国际业务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叶锐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1,000 股，持有公司股东“鹤壁市合生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50%的份额，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叶锐新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程卫安先生：1976 年 2 月生，本科。 1998 年 9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任公司计划部长、安装部
长、质量部长、售后部长、海外安装经理、工程总监、中原快意总经理，现任加装梯总监。 公司第一届至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程卫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股东“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0%的份额，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卫安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邱礼冕先生： 1979年 9月生，本科，高级工程师。 2003 年 7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任公司工程
师，技术部长，研发部长，研发中心主任、生产总监，现任技术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邱礼冕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股东“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50%的份额，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邱礼冕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文建先生：1971年 1月生，本科，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律师、已取得深交所董

秘资格。 曾任深圳金正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深圳元丰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现为广东济方律师
事务所执业律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陈文建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文建先生承诺参加最近一期
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深圳证
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受查处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晁尚伦先生：1982年 3月生，本科，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 2004年 7月至 2012年 6月，任富士
康科技集团经管部副经理；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10 月， 任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华为消费者 BG 财经经理；2017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深圳市销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2021年 1月至今，任职江苏金亿达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晁尚伦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晁尚伦先生承诺参加最近一期
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深圳证
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受查处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丽华女士：1987年 2月生，本科，香港城市大学在读 EMBA 硕士。 自 2009 年起从事法律业务，
历任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
达（深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现为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广东君言（东莞）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陈丽华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丽华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受查处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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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拟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届监事会提名贺映平女士、谢玉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两位
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仍将继续依照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监事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谢玉兰女士：1980年 1月生，本科。 2000年至 2003年任名立工业城会计；2003 年至 2005 年任

三粤集团成本会计；2005年至今任本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谢玉兰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股东“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20%的份额，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谢玉兰女士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贺映平女士：1980年 10月生，本科。 2000年入职至今，历任销售支持部部长、销售管理副总监、
广西分公司区总，现任国内销售总监兼西南区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贺映平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股东“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50%的份额，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贺映平女士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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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以及所处行业、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同

意，公司制定了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具体方案如下：
一、适用对象：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适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际任期届满。
三、薪酬标准及发放方法：薪酬标准为 7.2万元/年（含税），按月平均发放。
四、其他规定
1、上述薪酬为税前金额，其所涉及的个人应缴纳的有关税费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2、公司独立董事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符合薪酬发放条件的，按其实际任期计

算并予以发放。
3、在本薪酬方案执行期限内，新增的独立董事的薪酬按照本方案执行。
4、公司可根据行业状况及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对独立董事薪酬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本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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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 6月 3日(星期一)下午 14：30
●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4 年 6 月 3 日（星期
一）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说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6月 3日（星期一）下午 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3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3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五）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 5月 27日（星期一）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的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的一种方式。 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
投票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投票。 重复投票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
决为准。

（七）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24年 5月 27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均可以书面委托方式（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二）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等额选举）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应选人数：6 人

1.01 选举罗爱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罗爱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雷梓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叶锐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程卫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邱礼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 人

2.01 选举晁尚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陈文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陈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 人

3.01 选举谢玉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3.02 选举贺映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5.00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

6.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4 年 4 月 ）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

上述提案 1-3 均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应选举非独立董事 6 人、独立董事 3 人、非职
工代表监事 2人，其中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 行。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 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
配（可以投出零票）， 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上述提案 2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 立性尚需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上述议案 7 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议案已获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和 2024年 4月 30日、2024年 5 月 18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必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本人身

份证、持股凭证（证券公司交割单）以及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本人身份证、法人授
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公司交割单）以及证券账户卡；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持出席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2024年 5月 30 日下午 16:30 前传真或送
达至本公司证券业务部，信函上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二）登记时间：2024年 5月 30日 9:00—11:30、14:00—16:30
（三）登记地点：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业务部
（四）联系方式：
电话：0769-82078888-3111
传真：0769-87732448
邮箱：ifezq@ifelift.com
邮编：523652
联系人：何志民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任何礼品，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二）网络投票系统异常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突发重大事项影响，则本

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八、相关附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参会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774；
2、投票简称：快意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
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 1.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2) 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 2.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3) 选举监事（如表一提案 3.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2位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 6月 3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3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3 日

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户：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或单位）对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100 总议案 √

累计投票提案 √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应选人数：6 人

1.01 选举罗爱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罗爱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雷梓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叶锐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程卫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邱礼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 人

2.01 选举晁尚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陈文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陈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 人

3.01 选举谢玉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3.02 选举贺映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非累计投票提案 √

4.00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5.00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

6.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4 年 4 月 ）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

附注：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审议事

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其它符号的视同弃权统计。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
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可以自行投票表决。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须加盖单位公章。
3、本授权委托有效期：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委托日期：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附件三：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4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保持一致）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 2024年 5月 30日下午 16：30 之前以送达、邮寄或传真

方式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

需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本参会股
东登记表上表明发言意向及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4、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774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2024-031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新一届监事
会的换届选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4年 5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一致同意选举张毅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张毅先生将与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仍将继续依照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监事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5 月 16 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毅先生：1972年 12月生，大专。 1995年 7月至 1999年 5月任职于中建地勘四川总队；1999 年

5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任技术部工程师、技术部部长、生产中心总监、国内运营中心西部区区总、总
经理助理等，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股东“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的份额，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毅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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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17日 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号院东区 7号楼博彦科技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0 名，代表股份 106,429,4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 的 18.1205%； 其中 26 名为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57,258,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8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名，代表股份 103,884,8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873%；其中 2名为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 54,713,4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5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4 名， 均为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2,544,6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33%。
（三）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6,221,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2%；反对 206,75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3%；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7,049,8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361%；反对 206,7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1%；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6,221,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2%；反对 206,75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3%；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7,049,8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361%；反对 206,7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1%；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6,221,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2%；反对 206,75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3%；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7,049,8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361%；反对 206,7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1%；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6,212,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8%；反对 215,75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27%；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7,040,8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204%；反对 215,7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8%；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5,874,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87%；反对 554,79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6,703,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0311%；反对 554,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8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6,011,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 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7,257,5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张杨先生、王丽娜女士、王威女士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共计 417,000
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6,428,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 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7,257,5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6,232,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1%；反对 196,75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7,061,4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564%；反对 196,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6,417,2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5%；反对 10,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7,245,9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787%；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晴，范艺娜

（三）结论性意见：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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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同意公司对已回购股
份中尚未使用的 417.1006万股予以注销；此外，鉴于公司 2023年度实现的业绩未达到 2022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目标，同意公司对 6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 199.805万股予以回购注销。

上述事项已经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4-014）。

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
次注销及回购注销事项将按法定程序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本次减资后， 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减少 616.9056 万元， 由 59,151.3588 万元变更为 58,534.4532 万
元，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